
第八节 税收优惠 

 

【知识点】退役士兵和重点群体扣减增值税的规定（2025年调整）★★  

（一）税款扣减额度及顺序  

项目 退役士兵 重点群体 备注 

办个体创

业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

日，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

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

起，在3年（36个月，下同）内按

每户每年20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

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限额标准最

高可上浮20%（即最高限额为24000

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

度内确定具体限额标准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脱贫人口

（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下同）、持《就业创业

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

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的人员，从事个

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

（36个月，下同）内按每户每年20000元为限额依

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

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20%（即最高限额为

24000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

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限额标准 

【提示1】实际限

额： 

重点群体从事个

体经营的，以申

报时本年度已实

际经营月数换算

其扣减限额。换

算公式为： 

扣减限额＝年度

限额标准÷12×

本年度已实际经

营月数 

办个体创

业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脱贫人口

（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下同）、持《就业创业

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

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的人员，从事个

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

（36个月，下同）内按每户每年20000元为限额依

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

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20%（即最高限额为

24000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

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限额标准 

【提示2】扣减顺

序： 

纳税人在扣减限

额内，每月

（季）依次扣减

增值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和个人所

得税。 

纳税人本年内累

计应缴纳税款小

于上述扣减限额

的，减免税额以

其应缴纳税款为

限；大于上述扣

减限额的，以上

述扣减限额为限 

【注】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的计税依据

是享受本项税收

优惠政策前的增

值税应纳税额 

去企业就

业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

日，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

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企业招用脱

贫人口、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证》

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

策”）的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

【提示1】实际限

额： 

企业应当以本年

度招用重点群体

人员申报时已实

际工作月数换算



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

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6000元，最高可上浮50%，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

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

定额标准 

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

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

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上浮30%，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

幅度内确定具体定额标准 

扣减限额。计算

公式为： 

扣减限额＝∑每

名重点群体本年

度在本企业已实

际工作月数÷12

×年度定额标准 

【注】实际工作

月数按照纳税人

本年度已为重点

群体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时间

计算 

 

项目 退役士兵 重点群体 备注 

去企业

就业 
  

【提示2】扣减顺序： 

（1）企业在扣减限额内每月（季）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企业本年内累计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减免税额以其应缴纳税

款为限；大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注】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是享受本

项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2）纳税年度终了，如果企业实际减免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小于年度扣减限额，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

以差额部分扣减企业所得税。当年扣减不完的，不再结转以后年度扣减 

【对比】纳税人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政策的税款扣减额度、顺序等方面的规定比照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二）优惠政策享受及税收征管操作口径  

项目 享受主体 征管口径 

办个体创

业 

同一重点群体人员或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开办

多家个体工商户的，应当选择其中一户作为

政策享受主体 

除该个体工商户依法办理注销登记、变更经营者或转

型为企业外，不得调整政策享受主体 

去企业就

业 

同一重点群体人员或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在多

家企业就业的，应当由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

合同并依法为其缴纳养老、工伤、失业保险

的企业作为政策享受主体 

（1）企业同时招用多个不同身份的就业人员（包括脱

贫人口、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自主择业军队转业于部、随军家属、残疾人

等），可按照规定分别适用对应的政策 

（2）企业招用的同一就业人员如同时具有多重身份

（包括脱贫人口、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随军家属、残疾

人等），应当选定一个身份享受政策，不得重复享受 

（3）企业因以前年度招用重点群体或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就业符合政策条件但未及时申报享受的，可依法申

请退税；如申请时该重点群体或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已

从企业离职，不再追溯执行 

 



【知识点】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项目 解释 

免税 

（1）对月销售额未超过10万元（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30万元，下同）的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适用上述免征增值税政策的，纳税人可就该笔销售收入选择放弃免

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10万元，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

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10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 

（3）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上述规定的免

征增值税政策。 

（4）其他个人（不含个体工商户），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

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10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3%减按1%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

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应按照1%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

票。纳税人也可就该笔销售收入选择放弃减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提示】按照现行规定应当预缴增值税税款的小规模纳税人，凡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未超过10万

元的，当期无须预缴税款 

纳税期限 
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经营情况选择实行按月纳税或按季纳税。纳税

期限一经选择，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 

 

【综合题·节选】按季度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甲在2023年4月销售货物取得收入10万元，5月提供建筑服务取得收入

20万元，同时向其他建筑企业支付分包款12万元，6月销售自建的不动产取得收入200万元。  

要求：根据上述业务判断甲是否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政策。  

答案：甲2023年第二季度用于判断是否能够享受免税政策的销售额为10＋（20－12）＝18万元，不超过30万元。因

此，甲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政策。  

但是，该纳税人销售不动产取得收入200万元仍然应当依法纳税。 

 

【知识点】增值税起征点的规定★  

项目 解释 备注 

适用范围 
增值税起征点适用于个人，但仅限于按照小规模

纳税人纳税的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 

【对比】起征点不适用于登记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

个体工商户 

起征点幅

度 

（1）按期纳税的，为月销售额5000～20000元

（含本数）。 

（2）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300～

500元（含本数） 

—— 

具体规定 
纳税人销售额未达到增值税起征点的，免征增值

税；达到起征点的，全额缴纳增值税 

【提示】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的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达到起征点后仍可享受

小规模纳税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10万元（以1个

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30万元）

的免征增值税政策 

 

【知识点】其他有关减免税的规定★★ 



项目 解释 

兼营免

税、减税

项目的 

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不

得免税、减税 

同时适用

免税和零

税率的 

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同时适用免税和零税率规定的，纳税人可以选择适用免税或者零税率 

放弃免税 

可以放弃

免税 

（1）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规定的，可以放弃免税。放弃免税后，36个月内

不得再申请免税。 

（2）生产和销售免征增值税的应税销售行为的纳税人要求放弃免税权，应以书面形式提

交放弃免税权声明，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放弃后纳

税 

（1）纳税人自提交备案资料的次月起，按照现行有关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2）纳税人一经放弃免税权，其生产销售的全部应税销售行为均应按照适用税率征税，

不得选择某一免税项目放弃免税权，也不得根据不同的销售对象选择部分应税销售行为

放弃免税权。 

（3）放弃免税权的纳税人符合一般纳税人认定条件尚未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应

按现行规定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发生的应税销售行为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安置残疾

人单位同

时符合多

项优惠政

策的 

安置残疾人单位既符合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条件，又符合其他增值税优惠政策条件的，

可同时享受多项增值税优惠政策，但年度申请退还增值税总额不得超过本年度内应纳增值税总额 

 

 


